
资源县人民法院中央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财政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2021年上级下达我院的中央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共两批合计269万元，其中办案业务经费157万元，业务装备经费111万元，扫黑除恶斗争因素经费1万元。按照人民法院业务及装备经费开支范围，办案业务经费主要用于日常办案，如办案差旅费，审判法庭内设备购置维修费，诉讼文书、印刷费，信息化系统等；业务装备经费主要是上缴高院的装备款及购买其他装备；扫黑除恶斗争因素经费主要用于与扫黑除恶相关的支出。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资金情况分析

2021年上级下达我院的中央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共两批合计269万元，其中办案业务经费157万元，业务装备经费111万元，扫黑除恶斗争因素经费1万元，资金已全部到位，资金到位率100%。

（二）完成情况分析

截止到2021年12月31日办案业务经费实际支出率3.27%，业务装备经费实际支出率24.99%；截止到2022年3月结转结余资金实际支出率62.21%；2021年未完成年度指标值的原因有：收到关于下达2021年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第二批）的通知已经是年底了，影响当年办案（业务）经费和业务装备经费支出进度，故全年完成值偏低；2021年收到文件要求将装备经费上缴高院，但由于资源财政资金紧张未能在2021年12月底按时上缴。

三、问题和改进措施

2021年由于我县部分中央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下达的时间较晚以及县财政局资金紧张，导致我单位部分中央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未能及时支付。在2022年我单位会优先使用2021年结转结余资金及2022年下达的中央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做到政法转移支付资金专款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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